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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吳文玉    女   民國60年07月25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F220792187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專任教師 

聯絡處所：新竹市延平路二段 389號 1樓之 3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第3

目及第7目規定，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無理由。 

 

事實 

一、 緣申訴人（吳文玉教師）為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專任教師。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上課談論政治人員桃色風波等與課程無關之內容，及課程欠

缺合適之學習評量，無法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為由，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6款第 3目及第 7目規定，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核記申訴人申誡一

次。申訴人不服，爰於 113 年 9 月 26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自認上課內容符合課程綱要與教學目標。 

1、 申訴人利用教育部審核通過的閩南語電子書教學，閩南語電子書依據課程綱要設

計，教學內容符合課程綱要。老師並利用閩南語電子書的課文內容設計學習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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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設計分四大格，因此，上課的練習就是學習單的聽、說、讀、寫(認讀)內容也

依據學生表現來評分，聽、說、讀、寫(認讀)各佔比 25%，上課時讓學生充分練

習，教學盡責，學生課業有時學習進度超前還會補充生活故事給學生，學生有喜歡

聽故事的天性，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喜歡申訴人，學生學得又深又廣。  

2、 113年 6月 21日(五)當週上課內容為第五課騎鐵馬，語詞的主題為交通工具，我們

依照平時的上課流程，使用真平版閩南語電子書，教學符合課程綱要。先是複習課

文(5')，接著再練習語詞(5')，隨後是語句加長練習(10')，進度來到電子書第

94、95頁複習的部分(5')，我們在討論交通工具(5')，學生對捷運(tsiat-ūn)感到

相當好奇，並問了各縣市在臺灣的位置，因此老師在黑板上板書，並寫上學生提問

的縣市，學習各縣市的閩語說法，包含臺北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臺東、花蓮、宜蘭以及南投集集，老師補充南投集集火車，以前用來載

運木頭，集集的臺語發音讓學生覺得有趣，因此老師補充這是原住民語變成了臺

語，加深加廣學習，教學盡責。  

3、 討論席間學生說有在高雄搭過捷運，也在臺北搭捷運，臺中捷運停駛前也有人搭

過，後來談到新竹沒有捷運，老師以新聞長期的觀察者補充，新竹有捷運的規畫，

目前新竹主要的交通建設都是這位市長所留下來的，可惜的是他遇到了一些不好的

事情，當時他是有婦之夫，而女方是單身，他們在約會的時候被拍下來，影像被散

布出去。以上是我們在課堂上的用語。  

4、 學生問我有看過那個影片嗎?我說沒有!課堂上我們使用的是正向積極的語言並不是

仇恨與政治的語言，並無提到任何政黨，也沒有使用「死對頭」的說法，而是用

「競爭對手」的說法。正值五年級有學生偷拍影片上傳的事件，結合校園正在發生

的生活事件，希望學生引以為鑑。之後，課堂上很快地結束話題，我們又回來課本

內容的複習。 

（二） 從學生的回應可看出是往教學的路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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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導學生學習是非對錯的觀念，是教育的主軸，有讓學生說出「他們做錯了」  

2、 學生說「遇到這樣的事有人會選擇自殺」，老師回應，「人沒有選擇自殺的權

利」。  

3、 學生比較在意的是事件的女主角後來怎麼了，學生的心理預期是故事需要有個美好

的結局，老師回應，女生遠走英國，重新開始人生，遇到一位可以體諒與理解她的

對象結婚了，但是沒有生小孩。學生重複問了很多次，為什麼沒有生小孩，老師的

回答是，這是她的選擇。學生是善良的，他們希望故事可以有王子公主般的美好結

局。  

（三） 申訴人在教學上的省思。 

    在地人應知在地事，課堂上的學習已經達成進度，老師用愛與溫柔的語調講述

故事重視學生學習權益。如果我們的教學沒有結合生活情境，將與社會脫節，並且

日後如果學生自己搜尋，所學到的內容可能會遠超乎我們的想像也將與教育規準相

距甚遠，故申訴人自認教學、輔導管教行為適宜。  

（四） 申訴人正積極提升專業知能。 

1、 申訴人是閩南語專任教師，具備教育部閩南語認證 C1認證資格，長期擔任閩南語領

域召集人，由於同領域之教師多為班級導師，因此校外的閩南語專業研習都是由吳

老師前往參與，再將最新的訊息帶回來分享給閩南語領域教師。  

2、 為提升教學專業與精進教學策略，申訴人自願接受本土語指導員觀課，與本土語指

導員共同備課，研究教學策略，精進教學。  

3、 但學校卻利用觀課紀錄對申訴人不利，申訴人求助無門，想表達的是:  

(1) 當本土語指導員第一次觀課後，時任教務主任顏 OO，在還沒有收到本土語指導員觀

課紀錄，就急於發函要懲處申訴人(新西國教字第 1130002687號函)。  

(2) 本土語指導員第二次觀課，現場有教學輔導老師陳 OO老師(非閩語領域)，現場還有

英語老師楊 OO老師，藉由觀課紀錄試圖營造不適任假象，有利於老師的觀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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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OO老師，閩南語老師(C1認證通過)觀課紀錄卻不予採納。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有關申訴人教學不妥情況，已多次請申訴人改善並予以輔導: 

1、 113年 1月 8日接獲家長反應，申訴人上課內容與期末評量無關，業務單位請申訴

人說明回覆後，請申訴人多加注意教學內容，並於 113年 2月初全面調查教學評量

資料，請同仁於領域會議中討論評量比例、範圍及方式。 

2、 經本校 113年 4月 30日觀課後，本土指導員(以下簡稱本指員)認為有再次觀課之

需求，業務單位遂安排 5月 13日下午，邀請課督給予申訴人教學建議，並請申訴

人與本指員共同備課後進行第二次觀課，惟遭申訴人拒絕並先行離去。 

3、 113年 5月 21日接獲導師反應，申訴人上課講述不相關之內容，經與全班學生初

步了解後，發文請申訴人依據進度上課，申訴人書面回覆自認適切妥當。 

4、 113年 5月 27日請申訴人至校長室討論 5月 21日課程內容適當性及第二次觀課事

宜，申訴人當場情緒起伏大，俟暫離現場冷靜後，方同意第二次觀課。 

5、 申訴人同意第二次觀課後遂與本指員敲定 6月 5日(三)下午至課發中心進行共備，

教務處給予申訴人公假外出並表達若有需求，可以支援教具及相關教學資源。 

6、 113年 6月 11日(二)由本校校長、本指員張 OO老師、閩南語專長陳 OO老師、教

學輔導教師楊 OO老師等人員，在二年丁班進行申訴人之第二次本土語觀課。 

7、 113年 6月 20日接獲家長反應，申訴人於上課講述政治議題及性愛光碟，且未進

行評量檢視學習成效；業務單位請申訴人書面說明，課堂內確實有提到相關主題，

但自認是立意良善且已進行圈詞認字，惟提供之佐證資料未註明作答及相關配分說

明，未有批改分數及姓名填寫區，僅有課文、語詞及句型等類似電子書內容之教

材。 

8、 業務單位製發問卷予授課班級導師，有關於評量及依據課程計畫進度授課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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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百分之 66.6不同意申訴人有依照進度授課，高達百分之 83.3不同意申訴人依

據課程內容設計學習評量，高達百分之 66.7不同意申訴人盡量用閩南語進行教

學，高達百分之 100不同意申訴人能保持教學中立、不涉及不相關之話題等。 

9、 申訴人在校曾被反應上課講自家寵物、英國脫歐、導師離職、黑白無常、性愛光碟

等與課程無關之內容，經業務單位提醒、勸導後，情況非但未改善，更在上學期末

被通知家長投訴時，義正詞嚴到教務處抗議自己被黑函誣告，請教務處提供具體的

投訴人個資，有鑑於「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規定，對陳情

人身分等事宜妥善保密，以維護陳情人的權益，致學生疑似受教師公審，教務處無

法提供陳情人個資，但申訴人這樣的處理態度無法聚焦在解決問題根源以及提升教

學品質，導致類似的情況重複發生，教務處深表遺憾。 

10、 有關申訴人自認「6月 20日交通工具課程不當舉例事件」之課程內容符合課程綱

要與目標；雖教學者有專業自主之權利，但教師心中須有一把尺，教學舉例的適切

性應非常小心，桃色風波非正向舉例，須極力避免。學校尊重申訴人專業背景，但

不適切的舉例確為事實，亦無法感受到申訴人針對此事實有任何反省之處。 

11、 有關申訴人自認從學生的回應可看出是往教學的路上前進；申訴人主動擔任閩語領

域召集人、熱情分享研習資訊給領域夥伴教師，學校皆予以肯定與尊重，惟二年級

的孩子對於感情愛情的理解與認知正值啟蒙時期，桃色風波是二年級階段應該了解

的在地事嗎? 

（二） 有關申訴人認為觀課事件不利當事人部分，說明如下: 

1、 本校 113年 5月 27日新西國教字第 1130002687號函之內容非屬懲處之行政處分，

先予敘明。 

2、 第一次觀課日期為 113年 4月 30日，發函日期為 5月 27日，時隔近 1個月，並非

申訴人所指急於發函；第一次觀課日期為 4月 30日，而共同議課日期為 5月 13日

(參加人員為申訴人、時任教務主任顏 OO、時任國小課督張 OO、本指員張 OO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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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時任教學組長傅 OO(因有課第三節才與會)，故申訴人已於 5月 13日了解本指

員之建議。本指員依其專業視角提出了多項的正面肯定與課程建議，針對優點，本

指員已予以正面肯定，而觀課的目的，除了肯定優點以外，另一重要目的是透過另

一雙眼睛來發現教學者需改進的方向，申訴人針對本指員提出的改進方向無法認

同，一味找理由推託或是認為是有心人士故意作為。 

3、 申訴人認為第二次觀課僅採用不利申訴人之紀錄一事:第二次入班觀課之教師皆為

符合觀課教師之專業資格。 

(1) 陳 OO老師為本校正式教師，並已通過閩語中高級認證，符合閩語教學專業人

員資格。 

(2) 楊 OO老師通過新竹市教專評鑑訓練最高階教學輔導教師資格教師。 

(3) 另楊 OO老師僅擔任第一次之觀課老師，並未擔任第二次之觀課教師。 

（三） 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審議: 

1、 113年 6月 20日接獲民意信箱家長投訴申訴人上課中出現政治議題及性愛光碟等

不當內容，且未有合適之學習評量，經發文請申訴人說明，並檢視申訴人提供之佐

證資料及製作問卷訪談 6位導師的意見後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審議。 

2、 本案本校依 113年 7月 2日教務處簽案，於 113年 7月 10日召開 112學年度第 4

次教師成績考核會，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20條於 113

年 7月 3日書面通知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 

3、 本校 113年 7月 10日上午 10時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審議民意信箱反應申訴人教

學等情事，經業務單位報告及申訴人現場說明後，委員討論過後進行無記名投票，

第一輪投票主旨為是否贊成予以懲處，贊成懲處 12票過半數同意。第二輪投票主

旨為是否予以申誡一次，贊成申誡一次 7票，反對 5票，過半數同意申誡一次。爰

決議申訴人上課談論政治人員桃色風波等與課程無關之內容，及課程欠缺合適之學

習評量，無法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符合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六款第三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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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目，不按課程綱要教學，或教學未能盡責，致貽誤學生課業；教學、輔導管教

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 

（四） 112學年度申訴人多次的課堂事件紀錄，在反覆溝通的過程及教師成績考核會議陳

述意見期間，與會委員們都無法感受到申訴人有誠意找到自己的盲點並願意突破自

我、精進課堂教學的動力。因此考核委員們全數通過，希望透過申誡一次懲處讓申

訴人能以為警惕，期望申訴人能積極備課、唯有透過備課完整，才不會無意間舉例

不當、或是課程失焦，亦能時時思索課程與教學評量之間的關聯性，讓孩子有更完

整的學習，並藉由與其他教師共備，學習典範教學，精進課堂的教學品質與班級經

營。 

 

理由： 

一、 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教師成績考核應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1

項第6款第10目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

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

下：……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

項，情節輕微。」第2項規定：「前項各款所列記大功、記大過、記功、記過、嘉獎、

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1次或2次之獎懲。」 

二、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勝任其傳道、授業及解

惑義務，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以為之，然事

實之觀察及判斷卻又往往因角度或看法不同而有差異，因而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

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學校辦理所

屬教師之平時考核，本會應予尊重。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業務，其考

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

事實為基礎、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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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

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

照)，合先敘明。 

三、 本件原措施之程序及判斷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茲說明如下: 

(一) 本件考核會之組成、會議決議及原措施之送達，均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 卷查本案，原措施學校接獲家長投訴後，申訴人並不否認於本土語課程談論政治人

員桃色風波等之內容，卻以「教學須結合生活情境」、「在地人應知在地事」等語置

辯云云，未考量教學對象為二年級的學生，所言所語是否適切，且教學內容已偏離

課程綱要；針對申訴人教學不妥之情事，原措施學校教務處已對申訴人提出多次教

學改善建議，入班觀課、協同輔導、給予公假共備課程，惟申訴人上課談論與課程

無關之內容、課程欠缺合適之學習評量致無法檢視學生學習成效，損及學生權益，

學校爰依上開事實認定，申訴人的確有教學行為失當有損學生權益之情事。 

(三) 學校考核會審酌本案具體事實、申訴人行為動機、事後態度、其教學輔導責任及對

學生權益損害程度等因素後，就是否符合懲處要件、懲處種類、懲處輕重表決，依

考核辦法第 6條第 6款第 3目「不按課程綱要教學，或教學未能盡責，致貽誤學生

課業」、第 7目「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之規定，予以申訴人

申誡一次之懲處，洵屬有據。 

四、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措施學校所為之決定，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以維持。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定，爰決定如主

文。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2 1   日 


